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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3年度县级预算资金绩效自评报告

县财政局：

根据2023年预算资金执行情况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要求，我中心开展了2023年度县级预算资金执行情况绩效自评工作，现报告如下：

一、绩效目标下达基本情况

1、项目基本情况

为深入贯彻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，推进体育事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，推动全民健身活动开展，推进全县体育事业发展，实现体育强县，并且加大对竞技体育发展的投入，特别要加强各学校教练员队伍建设，建立健全高素质教练员培养和使用制度，进一步完善教练员管理制度和激励政策，同时也为了机关日常工作开展，为此县财政列支以下项目经费：全民健身中心运行费20万元、体育事业发展奖励专项20万元、体育场馆设施建设62万元、赛事活动经费5万元，激励和调动各方面培养和输送体育后备人才的积极性，加强体育场馆建设。

2、项目绩效目标
以上项目已按照年初绩效目标，按时完成项目计划，顺利实施。

二、绩效评价工作开展情况

（一）资金投入情况分析

1、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
根据县级预算要求，县财政局下达我单位运行费20万元，体育事业发展奖励专项20万元，体育场馆设施建设62万元，赛事活动经费5万元。
2、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
运行费全年执行20万元，体育事业发展奖励专项20万元，体育场馆设施建设62万元（申请解决县体育馆信息化平台等资金），赛事活动经费5万元（申请解决组队参加庆阳市中学生锦标赛所需经费）。
以上项目资金共计107万元，用于场馆建设、机关工作开展以及体育事业奖励及赛事的开展，项目资金已全部支付到位。

3、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分析

以上项目严格按照我中心财务管理制度管理，对涉及招标、采购的项目认真执行相关规定，按程序进行公开招投标，购买体育器材要符合国家认证标准，严格执行“专人负责、专人管理、专款专用”的制度。  
（二）绩效目标完成情况
1、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
（1）数量指标
我中心全年举办赛事活动5次以上，馆内日常维护均按指标完成，对超出指标值的维修次数，水费支出，以后要加强管理，厉行节约。对于体育后备人才及教练员的奖励按照实际训练比例奖励完成。体育场馆设施建设及维护数量大于3个以上。
（2）质量指标
按照体育场地设施建设标准建设，符合国标要求，能够满足人民群众基本健身娱乐需求。体育馆水电暖基本运行正常，对外开放率达95%以上，本年度训练基地教学质量稳步提升。
（3）时效指标
以上项目于2023年1月开始实施，2023年12月底结束，均按年度完成，资金支付率100%。

2、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
（1）社会效益
以上项目的实施提高了社会影响率，保障场馆正常运转，创建良好的锻炼环境。提升竞技体育水平，提高体育后备人才的竞技水平。
（2）可持续影响
以上为经常性项目，能保障体育项目的可持续性，并促进地方性体育事业的长期发展。不断提升体育场馆群体活动参与度，有利于长效管理。

3、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
以上项目的实施，让更多的人民群众享有健身权，提高群众生活幸福指数，提升体育后备人才的竞技水平，完善我县体育设施的不足。

三、项目绩效目标下一步改进措施

加强相关专项资金的使用效率，按相关项目的要求及时实施并支付，提高资金使用的时效性。

四、综合评价情况及评价结论

通过综合评价，我单位完成了年初目标设定，总体评价优秀，体育事业发展奖励专项绩效评价得分96分、全民健身中心运行费绩效评价得分95分、申请解决县体育馆信息化平台等资金绩效评价得分96分、申请解决组队参加庆阳市中学生锦标赛所需经费绩效评价得分98分。
五、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
通过整体评价，我单位县级预算项目基本完成年初绩效目标，及时上报绩效目标完成结果。
附件：申请解决组队参加庆阳市中学生锦标赛所需经费绩效自评表

申请解决县体育馆信息化平台等资金绩效自评表

2023年全民健身中心运行费绩效自评表

2023年体育事业发展奖励专项绩效目标自评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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